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强化跨境关联交易监控和调查的通知 

 

国税函〔2009〕363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： 

为了进一步规范特别纳税调整管理，防止跨国企业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将境外企业的经营亏损转移至境

内关联企业，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〈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9〕2

号）的规定，现就企业跨境关联交易监控与调查的有关问题明确如下： 

 

一、跨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承担单一生产（来料加工或进料加工）、分销或合约研发等有限功能和

风险的企业，不应承担金融危机的市场和决策等风险，按照功能风险与利润相配比的转让定价原则，应保

持合理的利润水平。 

 

二、上述承担有限功能和风险的企业如出现亏损，无论是否达到准备同期资料的标准，均应在亏损发

生年度准备同期资料及其他相关资料，并于次年 6 月 20 日之前报送主管税务机关。 

 

三、各地税务机关要加强对跨境关联交易的监控，重点调查通过各种途径将境外经营亏损（包括潜在

亏损）转移到境内以及将境内利润转移至避税港的跨国企业，强化功能风险分析和可比性分析，选择合理

的转让定价方法，确定企业的利润水平。 

 

国家税务总局 

二○○九年七月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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